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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地點： 台北市長沙街 1 段 20 號七樓凱旋廳(國軍英雄館) 

股東會召開方式： 實體股東會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就位 

三、 主席致詞 

四、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 112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五） 本公司 112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 

五、 承認事項： 

（一） 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 

六、 討論事項：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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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12 年度決算業已辦理完竣，擬具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

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五)。 

 二、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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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銷售十案： 

(一) 成屋六案： 

1. 住宅類：高雄「國硯」、「微笑時代」 

台南「翡翠森林一期」、「翡翠森林二期」、「翡翠森林三期」 

台北「南方莊園」。 

2. 銷售成果：22 戶、14 車。 

3. 銷售金額：787,060 仟元。 

(二) 預售四案： 

1. 住宅類： 台北「國揚吉麟」。 

台南「美地莊園」(翡翠森林四期) 

2. 廠辦類：台北「國揚洲際企業總部」(內湖)。 

新北「國揚數位科技大樓」(三重) 

3. 銷售成果：117 戶、311 車。 

4. 銷售金額：9,243,840 仟元。 

二、預算執行 

本公司 112 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因此不作本分析報告。 

三、財務支出及獲利能力                      

(一) 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營業收入 735,459 3,954,516 

營業成本 (443,914) (3,169,639) 

營業毛利 291,545 784,877 

營業費用 (280,810) (505,660) 

營業利益 10,735 279,21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22,976 274,182 

稅前淨利 333,711 553,399 

所得稅費用 (28,835) (67,481) 

本期淨利 304,876 485,918 

(二) 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2 年度 111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82% 2.99% 

股東權益報酬率 3.08% 5.15%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8.78% 14.56% 

純益率 41.45%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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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2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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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國揚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左列各項業務： 

一、委託營造廠商興建國民住宅、商業大樓之出租出售及受政府工

業主管單位委託辦理工業區之開發租售業務。（營造業除外） 

二、建築材料之買賣製造代理。 

三、庭園綠化及室內裝潢設計施工業務。（營造業除外）（建築師

業務除外） 

四、旅館業務之經營。 

五、經營餐廳業務。 

六、建築物內外之清潔維護業務。 

七、建築物冷溫氣設備及各種能源機器之運轉、控制、維護、管理。 

八、投資興闢都市計劃範圍內之市場、公園、地下街、兒童遊樂園、

停車場等公共設施。 

九、保齡球、羽毛球、網球、乒乓球、排球、迴力球、槌球、壁球

球場及五洞以下之高爾夫球練習場業務之經營。 

十、 游泳池、浴室、健身房之經營。 

十一、 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十二、 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十三、 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十四、 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十五、 H703010 廠房出租業。 

十六、 H703020 倉庫出租業。 

十七、 H703030 辦公大樓出租業。 

十八、 H703040 攤位出租業。 

十九、 H703050 會議室出租業。 

二十、 前各項產品之進出口貿易業務。 

二十一、 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二十二、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

構，其設立、變更或廢止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 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廿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得依法令規定對第三人提供保證。 

第四條之二： 本公司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所有投資總額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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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至少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請訴訟

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議事錄之分發，於開會後二十日內，依公司法第183條規定，

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  事  會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組織董事會，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

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依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

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七條： 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遇有缺額達三分之一時，董事會

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所餘之期

間為限。 

第十八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由董事互選一人為

董事長，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

業務。 

第十九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為主席，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二十條： 董事會議之召開依公司法規定辦理，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得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決議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董事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二十條之一：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 
第廿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14之3條之規定事項。 

二、 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第12條之規定事項。 

 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

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 

第五章  審 計 委 員 會 

第廿二條： 刪除 

第廿三條： 刪除 

第廿四條： 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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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  則 

第卅 條： 本公司組織規程、內部規章及辦事細則，以董事會決議另定之。 

第卅一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之規定辦理。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第三

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五日，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十五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十八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八年二月九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於七十一年二月廿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廿八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

年九月廿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廿二日，第十一次修

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廿四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

二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一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二年五月一日，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廿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廿九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五年五月廿五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廿五日，第

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七年一月七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二日，第二

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九年四月廿四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九

日，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十九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

三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三十二次修

正於民國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六月十八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第

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七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

○六年六月八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八日，第

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一一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  子  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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